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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林縣斗南鎮小東市地重劃區 

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會議紀錄 
 

一. 時間：107 年 5 月 8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4 時 30 分 

二. 地點：雲林縣斗南鎮公所三樓禮堂 

三. 主席：葉科長夏伯               記錄：（興利 莊姝嫺）  

四.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五. 簡報：略 

六. 說明事項： 

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，重劃地區選定後，主管機關應舉

辦座談會，以書面載明重劃有關事項，並以雙掛號函件通知土地所有權人，

為此，本府特於今日召開座談會，聽取土地所有權人意見，並將於座談會

後擬訂市地重劃計畫書陳報內政部核定，待重劃計畫書核准公告後，再依

法舉辦說明會。 

七. 所有權人、民眾及地方人士陳述意見及答覆說明： 

編

號 

土地所

有權人 
陳述意見內容 答覆說明 

1 謝雪芬 

一、 市地重劃延平路上已經是被

徵收過一次而且本來就是熱

鬧地區，不該要求繳納代金

達到 30%，應該再降一些。 

二、 小東工業區都是小地主，不

夠大的土地如何成為工業

區。是否可以一併變更地

目，更有效帶動地方繁榮。 

一、關於延平路邊曾被徵收一次的部分，該次係為

道路擴寬徵收，而本次則為市地重劃而非徵

收，延平路周遭亦不在重劃範圍，故不會有需

拆遷之情事。而繳納代金的部分，當代金區之

地主欲擴建廠房、申請建照時，才需依照公告

現值的三成進行代金繳納。 

二、因本案都市計畫並無最小開發面積的相關規

定，故本區未來分配時將依據雲林縣畸零地使

用自治條例第 3條之規定辦理；因此未來在分

配重劃後土地時，將依據該條例計算出每個街

廓最小開發面積後，一併與各位土地所有權人

說明。 

2 張浚宏 

一、 縣府應訂定開發時程，以促

進地方發展。 

二、 降低延平路旁的繳納代金，

30%太高。 

一、本案都市計畫之主要計畫內政部都委會已於

5/1 通過，細部計畫尚待本縣都委會審定；目

前本案預訂目標，望年底或明年初儘速動工，

後續相關作業期程請參考本會議簡報第 12

頁。 

二、有關再發展區之開發規範非屬本案重劃範



 2

編

號 

土地所

有權人 
陳述意見內容 答覆說明 

圍，非重劃機關權責。 

3 陳聖宗 

一、南側仍有土地，是否可納入

重劃範圍? 

二、土地流失，請問如何處理? 

三、本人土地原與農會土地連在

一塊，多年前將北側土地售

予農會後，南側靠河川的土

地卻因為大水沖走界標，要

去登記時遭說是河川地不得

登記。多年來在那筆地上也

繳了不少稅金，約一分地面

積，位於 221-4 地號旁邊，

希望可申請為私有土地。 

一、南側為農業區，依照內政部規定，現行農業區

變更為工業區開發需採區段徵收，而辦理區段

徵收前需先進行公益性及必要性分析，該分析

將導致整體時間拉長；加之以區段徵收開發會

使土地所有權人可得到的土地比例降低，未必

符合整體區域利益，故暫緩開發。 

二、如該土地屬河川浮覆地，請所有權人依申請水

道河川浮覆地復權案件申請程序辦理，概要說

明如后： 

1.土地法第 12 條規定，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

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時，其所有權視為消

滅。前項土地，回復原狀時，經原所有權人

證明為其原有者，仍回復其所有權；行政院

訂頒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路溝渠廢置地所有

權歸屬處理原則第 3 點規定：水道浮覆地原

屬私有者，除已由政府徵收補償或給價收購

（包括日據時期給價）者外，於土地回復原

狀時，不論係天然或人為之原因，均應准由

原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12條第2項規定申請

回復其所有權。回復請求權時間以水道區域

線公告後起算。 

2.內政部為明確規範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如何

認定回復原狀範圍、認定機關及其申辦程

序，業以 95 年 12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

0950184280 號函釋：有關已辦滅失登記之土

地已回復原狀者之認定，屬水道河川浮覆地

之回復者，其回復範圍之認定，不論係天然

或人為之原因，指河川區域土地因河川變遷

或因施設河防建造物，經公告劃出河川區域

（水道）治理計畫用地範圍線外之回復事實

狀態；另內政部 86 年 7 月 1 日台 86 內地字

第 8606197 號函規定，回復所有權之主張為

請求權，應受民法第 125 條時效之拘束，於

土地浮覆回復原狀時，所有權即回復行使，

請求權時效進行。  

3.故有關申請復權程序，原所有權人或其繼承

人應於該滅失土地劃出河川區域之日起15年

內，逕向地政機關申請辦理復權，該地政機

關受理申請後，將通知水利機關會同協助查

明申請位置公告劃出河川區域範圍之劃出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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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。 

4 陳耀文 

一、使用分區「殯」是什麼，是

否會做火葬場使用? 

二、在區內開立新光小吃部，未

來開發將會影響我的居住及

生計問題，請問該如何解

決，有何措施? 

一、「殯」為殯葬專用區，係為現基督教長老教會

十字墓園之現址。依照本案細部計畫土管要點

之規定，該殯葬專用區於原規畫容納數量範圍

內，得繼續存放使用，但並不得增加高度、擴

大面積或設置火葬(化)設施，其建蔽率不得大

於 50%，容積率不得大於 120%。 

二、關於新光小吃部建築改良物的部分，將請估價

師依照該建物情形依本縣自治條例進行查估

後給予補償；營業損失的部分也將依照近三年

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或最近一期營業

稅據予以補償。至於設備搬遷、安置等項目也

將請估價師依相關規定估價後給予相關補償。

三、至於重劃後之配地，因該土地已劃為公共設

施，將依法以調整分配方式辦理。 

5 李文生 希望縣府盡快開工。 

本案都市計畫之主要計畫內政部都委會已於 5/1

通過，細部計畫尚待本縣都委會審定；目前本案預

訂目標，望年底或明年初儘速動工。 

6 張秋鎮 

一、 共有部分多少面積可以拆

分? 

二、 水井部分是否有補償? 

一、因本案都市計畫並無最小開發面積的相關規

定，故本區未來分配時將依據雲林縣畸零地使

用自治條例第 3條之規定辦理；因此未來在分

配重劃後土地時，將依據該條例計算出每個街

廓最小開發面積後，一併與各位土地所有權人

說明。 

二、水井部分將依「雲林縣辦理公共工程建築改良

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例」辦理查估補償。

7 盧坤相 

一、小地主如何分配?座落公設

用地上之土地如何分配? 

二、建議不要規劃工業區，改規

劃特定住宅區。 

一、因本案都市計畫並無最小開發面積的相關規

定，故本區未來分配時將依據雲林縣畸零地使

用自治條例第 3條之規定辦理；因此未來在分

配重劃後土地時，將依據該條例計算出每個街

廓最小開發面積後，一併與各位土地所有權人

說明。 

二、土地若不足最小分配面積，可以選擇與他人合

併分配。另若土地坐落於公園用地上，因該土

地已劃為公共設施，將依法以調整分配方式辦

理。 

三、關於使用分區劃分的部分，斗南現在的問題是

http://law.yunlin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4411
http://law.yunlin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04411


 4

編

號 

土地所

有權人 
陳述意見內容 答覆說明 

因為工作機會缺乏導致人口不斷的外遷，因此

在住宅的需求上並不強勁。故唯有吸引廠商進

駐斗南，增加基礎產業人口並創造就業機會，

才能夠培養非基礎產業人口並提升人口的遷

入，進而使斗南人口增加帶動住宅需求，再造

地方繁榮。 

八. 會議結論： 

(一) 市地重劃之目的主要在於促進都市整體建設發展及提高土地價值，不

僅政府可加速公共設施之建設外，土地所有權人亦可透過地籍之重新

整理，獲得方整且立即可建築之土地，且提高其利用價值，帶動地方

發展。市地重劃其中很重要的功能，即是對原來產權複雜之共有土地，

各共有人可藉辦理重劃之機會，協調分配為個別所有，可節省土地辦

理共有物分割之費用，並促進共有土地之利用。 

(二) 感謝各位土地所有權人支持及關心本案進行，未來本案有關重劃相關

作業進度及資訊將公開給予土地所有權人了解，並歡迎共同監督。後

續作業上，本府會以撙節為原則，節省開發費用，以期降低本案土地

所有權人的費用負擔。 

(三) 座談會後若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作業有疑問，亦或需要個別協助，歡

迎來電至雲林縣政府地政處詢問。 

九. 散會：下午 16 時 30 分 


